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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2/200022       证券简称：深赤湾 A/深赤湾 B      公告编号：2018-012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日常关联交易的要求，

上市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5％-

5％（本公司适用人民币2,355万－23,549万元）时需提请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现

对2018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本公司的日

常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下称“招商局港口”）和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南山集

团”）发生的码头相关服务和土地租赁服务。2018年度预计与招商局港口发生关

联交易总额人民币10,000万元，与南山集团发生关联交易总额人民币7,500万元。 

公司于2018年2月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白景涛董事长、周擎红副董事长、

吕胜洲董事、李玉彬董事、刘彬董事和张建国董事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其

余三名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该议案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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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提供或接受关

联方码头相关

服务等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

限公司及其附属公

司 

码头相关

服务等 
双方协商 10,000.00 354.95 7,005.65 

向关联方租赁

土地 

中国南山开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租赁 双方协商 7,500.00 519.68 6,904.23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关联

人租赁

土地 

中国南山开发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土地 

租赁 
6,904.23 6,000.00 78.40% 15.07% 

详见公司于

2017年 3 月

28 日在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

ninfo.com.cn

刊登的《2017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公

告》（公告编

号 2017-007）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如适用） 
不适用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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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招商局港口”）成立于1991年5月28日，

并于1992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是首家在香港上市之红筹公司。注册资本为港币

5亿元，注册地址为香港干诺道中168-200号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38楼，经营范围

为港口业务、保税物流及冷链业务、物业开发及投资。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2017年6月30日总资产港币113,008百万元，净资产港币78,265百

万元，2017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港币4,055百万元，净利润港币3,476百万元。 

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南山集团”）是成立于1982年

的中外合资企业，住所为深圳市南山区赤湾，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亿元，法人代

表为王志贤。南山集团的经营范围包括土地开发，发展港口运输，保税场库经营，

相应发展工业、商业、房地产和旅游业。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017年6月30日总资产人民币3,232,652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188,783万元，

2017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422,46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72,755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招商港口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白景涛董事长、吕胜洲董事和李玉彬董事

同时分别担任招商港口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规定，本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南山集团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张建国董事同时担任南山集团的高级管理

人员，吕胜洲董事同时担任南山集团的监事会召集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规定，本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存在关联方

向本公司支付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本公司及所属公司与招商局港口交易价格依据双方协商之公允市价，根

据协议支付方式、付款安排、结算方式等按双方同意的相关安排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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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及所属公司与南山集团交易价格依据双方协商之公允市价，根据

协议情况每月、每季度或每半年结算一次，合同有效期按实际需要长短不一。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根据业务的发展需要，本公司与招商局港口就提供或接受码头相关服务

于2018年2月5日签署《综合服务框架协议》，该协议由甲乙双方签署之日（“生

效日”）起生效，该协议有效期自生效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 

2、根据业务的发展需要，本公司及所属公司与南山集团就所使用的土地签

署《土地租赁协议》或《土地使用协议》，该协议由甲乙双方签署之日（“生效

日”）起生效，协议有效期按实际需要长短不一。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招商局港口及其附属公司进行上述关联交易系本公司及下属公司与

深圳海星港口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海星港口”）发生提供或接受的装卸劳务；

本公司及下属公司与码来仓储（深圳）有限公司（下称“码来仓储”）就其经营

管理的前海海运中心口岸楼，发生关联租赁业务需承担该口岸楼的租赁费用；本

公司下属公司向招商局保税物流有限公司（下称“招商保税”）出租两台正面吊

机械设备，同时接受招商保税在西部港区集中查验中心（CIC）提供的查验服务；

本公司下属公司向招商港务（深圳）有限公司（下称“招商港务”）租用码头堆

场及场地；本公司下属公司委托深圳海勤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海勤工程管

理”）对承包单位在施工质量、建设工期和建设资金使用等方面实施监督；本公

司及下属公司向招商局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招商局信息技术”）购买

软件使用许可及支付日常技术支持费用。以上发生的相关关联交易为双方多年来

业务往来的正常延续。 

本公司与南山集团进行上述关联交易系本公司集装箱业务和散杂货业务与南

山集团发生的土地和堆场租赁服务。赤湾港区受自然条件限制，码头陆域纵深较

小，堆场堆存能力小于码头装卸能力。租用土地扩大堆场面积，可以充分发挥码

头装卸能力，提高公司经营业绩。该项关联交易为双方多年来业务往来的正常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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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上述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均采用市场定价，价格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该等关

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本次审议的关联交易已得到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关

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该等关联交易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状况是必要的，交易是适宜合理的。 

3、公司董事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作了回避，符合有关法规的规

定。 

六、备查文件 

1、2018年2月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的专项说明及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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